附件

2026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乡村振兴

科技示范项目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各项部署，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依据《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管理办法》，拟启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2026年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现发布项目申报指南，具体支持方向如下：
一、支持原则

坚持需求导向，紧扣和田地区墨玉县等帮扶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强化科技创新服务、技术推广与成果转化，推动成熟适用技术示范应用。重点围绕特色果蔬优良品种高效种植、沙生盐生经济作物示范种植、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转化一批集成度高、推广前景好的科技成果，增强帮扶区域经济发展动能，带动农民持续增收，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同时加强乡村数字化治理、农村科普推广、农民技能培训，培育本土科技致富带头人，以科技创新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二、支持重点
1.特色果蔬优良品种及中草药种植示范与推广：依托帮扶地区设施农业基础，引进特色果蔬优良品种，集成水肥一体、病虫害绿色防控、轻简化栽培等种植技术，筛选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适宜品种，开展特色果蔬与中草药示范种植。推广生物菌剂、生物肥料及土壤改良措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提升种植管理实操技能，确保新品种、新技术精准落地与推广。林果种植示范园的提质增效，以及用于乡村美化绿化的相关树种与花卉（具有油用、药用价值）的品种筛选、示范推广种植等。
2.沙区绿色种养循环产业培育与示范：利用墨玉县沙地、盐碱地等边际土地，筛选出兼具生态固沙功能与经济价值的沙生或耐旱耐盐碱特色经济作物以及配套微生物菌剂，开展沙区绿色种养循环产业培育与示范，推动生态修复与农牧业发展协同增效。

3.当地特色农产品深加工：聚焦核桃、红枣等特色农产品，利用物理场辅助低温干燥、活性成分提取纯化等技术，提升精深加工转化率与产品附加值。推动加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研发沙地改良专用有机肥，构建“农作物—深加工—副产物资源化”的生态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

4.乡村信息系统研发与示范应用：围绕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总目标，针对基层数据碎片化、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结合基层信息管理需求，开展乡村信息系统研发与示范，促进数据资源集约整合与高效利用，提升乡村治理的系统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同步开展系统应用培训，提高系统使用效能。
5. 科学普及与技能培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墨玉县城乡群众科普需求与特色文化传播，围绕科技惠民、文化传承、数字科普、基层阵地提质、科普品牌打造等方向，支持普惠性、可复制、可持续的科普与文化融合项目；支持围绕重点农业技术推广，培养高素质的基层组织领路人、产业发展推动人、农业科技推广人等，提升农民专业技能水平，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三、申报要求和条件

1.申报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相关单位。

2.鼓励与疆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联合申报。

3.项目申请人应为申报单位正式在职科研人员，原则上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相关实践经验，且项目实施期间在实施单位的工作时间应覆盖项目全部执行期限，确保全程投入。
4.项目申报单位应认真履行项目管理主体责任，对项目申请人和研究内容加强科研诚信、政治审查，审核申请人的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保申报质量。

5.项目实施周期为1～3年。

四、限项要求

1.申请人同年限报1项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

2.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与已立项项目或其他类别科技计划项目相同或相近的不得重复申报。

3.项目申请人有在研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且尚未通过验收的，不得申报新项目。


